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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十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行政院 114 年 10 月 2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44001779 號函訂定 

一、為激勵現職軍公教人員士氣，慰勉工作辛勞，特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二、發給對象如下： 

(一) 各級政府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與年度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軍公

教人員（含技警工友）。 

(二) 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 

三、發給基準如下： 

(一) 支領一般公務機關待遇人員，其發給數額按下列規定辦理： 

1、 特任以上人員以月俸及公費（或政務加給）之合計數發給（立法委

員比照支給）。 

2、 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及比照簡任第十四職

等人員，以月支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之合計數發給。 

3、 簡任第十四職等以下人員以月支薪俸及專業加給（教育人員為學

術研究加給）之合計數發給，主管人員、十二月份支主管職務加給

（含兼任主管及代理主管）及簡任(派)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

核給職務加給有案者，另加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之

職務加給（以下簡稱比照主管職務加給）發給。 

(二) 非支領一般公務機關待遇人員，其發給數額按下列規定辦理： 

1、 仍支領原實施單一薪給行政機關待遇人員，以月支單一薪給基準

計發，十二月份支主管職務加給有案者（含兼任主管及代理主管），

另加現支主管職務加給基準發給。 

2、 未實施用人費率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以月支薪俸及專業加給之合計

數發給，十二月份支主管職務加給有案者（含兼任主管及代理主

管），另加現支主管職務加給基準發給。 

3、 國防部所屬生產事業機構、評價職位人員，由國防部自行參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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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三) 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依前二款所

定基準，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二月一日以後各月份到職

人員，如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以及十二月份到職且當月未離職者，

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並均以十二月份所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

準。年度中退休（伍、職）人員（含支領一次退休金、退職給與、退

伍金人員、支領月退休給與人員及服義務役、替代役退伍人員）及資

遣、死亡人員，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基

準計支，由原服務單位辦理（例如一月份退休人員，按一月份所支待

遇基準乘以十二分之一發給，餘類推）。 

(四) 現職人員在十二月份或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在職

之最後一個月份，其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

務加給）基準有所增減者，按當月全月份實發數額計發年終工作獎

金。但當月如有中斷支薪情形者，按當月實發數額依實際支薪日數計

算平均日薪，再依當月日數計算全月份數額計發年終工作獎金。 

(五) 年度內有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減

少之情形者，依所任職務實際在職月數按比例計發。 

(六) 前二款年終工作獎金計算方式，如有競合情形時，得將薪俸、專業加

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分項採計，以最有利於當

事人之計算方式計發。 

(七) 十二月份到職且於當月三十一日以前離職未再擔任軍公教職務者，

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年度中未曾在職者，應依十二月份實際支給之薪酬數額乘以一點

五個月乘以十二分之一計算發給。 

2、 年度中曾在職者，依第六點第一項第一款年資採計之規定計算發

給年終工作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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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十二月一日以前應徵服兵役人員，依其當年實際服役月數比例計支。 

四、發給日期： 

一百十五年二月六日一次發給。但軍職人員部分，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

要另訂發給日期。 

五、發給單位如下： 

(一) 十二月份在職並繼續任職者，由十二月三十一日所在服務機關學校

發給。 

(二) 十二月二日至同月三十一日期間離職未再擔任軍公教職務者，由原

服務機關學校發給。 

(三) 十二月一日以前應徵服兵役者，由現服役單位發給。 

(四) 年度中原服務機關經裁撤或整併者，現職人員由新職服務機關發給；

裁撤或整併前退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由承接其退休撫卹業

務之機關發給。 

六、年資採計如下： 

(一) 軍公教人員十二月份仍在職者，不論其當年在職年資是否銜接，依下

列規定，由發給單位依其實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例發給。但

應徵服兵役人員，如其年度中曾任公教人員或為本款第三目所列人

員並已離職者，其服役前在職年資及服役年資，分別由其最後服務機

關學校及服役單位各依其服務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基準，按其實際

在職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1、 各級機關學校調（轉）任人員及離職再任人員，其在職年資准予併

計。 

2、 軍職退除役輔導轉任公職人員，其在職年資准予併計。 

3、 新進現職人員，原為聘用人員、約僱人員、職務代理人、約用人員

或技警工友之在職年資准予併計。 

(二) 留職停薪人員（包括留職停薪應徵服兵役、替代役人員）按實際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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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數比例，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基準計發。又留職停薪在國內

受訓人員，如受訓機關可依規定發給年終工作獎金時，其在原機關服

務年資得予併計；結訓後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返回原機關服務者，

受訓期間之年資亦得併計。帶職帶薪出國進修人員得按現職人員發

給年終工作獎金。 

(三) 因案停職人員未受徒刑之執行或免除職務、撤職、休職之懲戒處分，

而許其復職者，及受停職處分之公務人員，經依法提起救濟獲撤銷原

行政處分而復職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之薪俸部分，全額發給；專業加

給及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部分，均按實際在職月數

比例發給。 

(四) 因案停職於刑事判決確定前先予復職人員，其年終工作獎金（含薪

俸、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得於先予復職後

按其當年度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發。但停職期間之年終工作獎金薪

俸部分，仍須俟其刑事判決確定後，未受徒刑之執行或免除職務、撤

職、休職之懲戒處分，於補發停職期間內之薪俸後，再按停職月數比

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五) 十二月份仍停職人員，其停職前任職期間之年終工作獎金（含薪俸、

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尚未發給部分，仍須

俟其刑事判決確定後，再參照第三款規定辦理。 

(六) 請延長病假且全年無工作事實者，扣除延長病假日數後按實際在職

月數比例發給。但因安胎請延長病假之日數，不予扣除。 

本注意事項所稱實際在職月數，其各月有未滿全月之畸零日數者，

予以合併計算，並以三十日折算一個月，所餘未滿三十日之畸零日數，

以一個月計算。 

七、發給對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發或減發年終工作獎金；同時有二

款以上之情形者，僅依款次在前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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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終考績（核、成）或另予考績（核、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 

(二) 年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判決確定者，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

抵銷後累積達一大過者，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三) 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二次，或累積曠職達

四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 

(四) 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一次，或累積曠職達

三日者，發給三分之二數額。 

(五) 年度中受申誡之懲戒處分判決確定者，發給四分之三數額。 

十二月一日在職人員，如同月二日至三十一日經依法停職且應俟

停職原因消滅後始得補辦年終考績(核、成)者，年終工作獎金應暫予停

發，並於停職原因消滅補辦年終考績(核、成)後，配合考績(核、成)等

次再行辦理。 

各機關學校教師、依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規定以機

要人員方式進用之縣轄市副市長、區長及依法官法第七十一條第七項

及第八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準用公務人員相關規定之法官、檢察官，如有

違失之事實，得由各機關學校依其適用之獎懲規定，參酌前二項規定不

發、減發或暫予停發年終工作獎金。但各中央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訂

有補充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 

八、 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機構現職人員，不發給年終工作

獎金。 

九、 年度中轉任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機構或由該等事業機

構轉任適用本注意事項之機關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注意事項發給對象，於年度中辭職轉任或商調至已核定實施用人

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機構服務，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其年資未間斷

者，得由原服務機關按其辭職轉任或商調時所支待遇基準及當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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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在職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二) 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事業機構人員，於年度中商調至適用

本注意事項之機關服務，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按實際調任月數比

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十、 各機關派駐境外支領外幣待遇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支給基準，由行政

院另定之。 

十一、 年度中具派駐境外機構服務年資人員，由駐外期間支薪機關及國內

服務機關，分別按駐外及國內實際在職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

原則下發給。 

十二、下列人員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發年終工作獎金： 

(一) 各機關考試錄取分發（配）訓練或學習人員。 

(二) 聘用人員。 

(三) 約僱人員。 

(四) 職務代理人。 

(五) 約用人員。但工程管理費、接受委託或補助之研究計畫經費或各級

醫療機構醫療作業基金進用之人員，依第四項規定辦理。 

(六) 應徵服替代役或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訓之役男。 

  前項第一款人員，屬依規定或比照支領學生津貼者，不得發給。 

年度中因年滿六十五歲經機關不予續聘僱之聘用人員、約僱人

員，比照本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三款規定，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年終工作獎金。 

第一項第五款但書之人員，除機關另有規定或以契約約定，從其

規定或約定外，得由機關視經費狀況衡酌發給；其發給金額均不得

逾於一點五個月之發給基準。約用人員於年度中年滿六十五歲以上

且依勞動基準法辦理退休者，亦同。 

十三、按日計酬約用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規定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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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度中在職日數合併計算達三十日者，依其十二月份所支薪酬數

額乘以一點五個月乘以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發給；在職月數比

例依當年度實際在職日數合併計算後，以三十日折算一個月，未滿

三十日之畸零日數，以一個月計算，至十二月份所支薪酬數額均以

日薪乘以三十一計算（例如日薪 982 元，1 月至 12 月間計在職 189

日；其當年應發給之年終工作獎金為 26,637 元。計算方式如下：

日薪×31×1.5 個月×7/12）。 

(二) 年度中在職日數合併計算未達三十日者，依全年實際支給之薪酬

數額乘以一點五個月乘以十二分之一計算發給（例如日薪 982 元，

1月至 12月間計在職 27日；其當年應發給之年終工作獎金為 3,314

元。計算方式如下：日薪×27×1.5 個月×1/12）。 

十四、應徵常備兵役並完成軍事訓練之役男，其年終工作獎金核發基準，

依月支薪額乘以實際訓練月數計算發給。 

十五、中央各機關所需經費，由各機關相關預算支應，各機關應依照經費

支領規定程序及預算執行要點有關規定辦理。公營事業機構與地方

機關按其預算核列方式自行依照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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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十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規 定 說 明 

一、為激勵現職軍公教人員士氣，慰勉工

作辛勞，特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明定年終工作獎金發給之意旨。 

二、發給對象如下： 

(一) 各級政府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與年

度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軍公教

人員（含技警工友）。 

(二) 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亡

人員。 

一、 明定發給對象。 

二、 本點發給對象係包括現職及當年

卸任總統、副總統。 

三、 第二款所稱年度中退休(伍、職)、

資遣人員，以本點第一款所列人員

依其適（準）用之法令辦理退休

(伍、職)、資遣為限。(例如政務人

員退職撫卹條例、臺灣省縣市長鄉

鎮縣轄市長退職酬勞金給與辦法、

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縣長鄉鎮長

退職酬勞金給與辦法、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

官服役條例、志願士兵服役條例、

工友管理要點等) 

四、 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二點規

定訂定。 

三、發給基準如下： 

(一) 支領一般公務機關待遇人員，其發

給數額按下列規定辦理： 

1、 特任以上人員以月俸及公費（或

政務加給）之合計數發給（立法

委員比照支給）。 

2、 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比照簡任

第十三職等及比照簡任第十四

職等人員，以月支薪俸、專業加

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之合計數發

給。 

3、 簡任第十四職等以下人員以月

支薪俸及專業加給（教育人員為

學術研究加給）之合計數發給，

主管人員、十二月份支主管職務

加給（含兼任主管及代理主管）

及簡任(派)非主管人員比照主

一、 第一款及第二款明定支領一般公

務機關待遇人員及非支領一般公

務機關待遇人員之發給基準。其中

支領一般公務機關待遇人員，如屬

移撥公務人員，並依行政院功能業

務與組織調整條例第十條第二項

等規定補足差額有案者，考量其補

足差額內涵因屬專業加給及主管

職務加給之範疇，亦應納入合計數

計發。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所稱

「專業加給」係指按其適用之專業

加給表別。第一款第三目則配合一

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施行之教

師待遇條例規範教育人員為學術

研究加給。 

二、 第三款至第八款，規範年度中在職

情形之計發方式。其中第四款後段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800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8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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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有案者，另

加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

務核給之職務加給（以下簡稱比

照主管職務加給）發給。 

(二) 非支領一般公務機關待遇人員，其

發給數額按下列規定辦理： 

1、 仍支領原實施單一薪給行政機

關待遇人員，以月支單一薪給基

準計發，十二月份支主管職務加

給有案者（含兼任主管及代理主

管），另加現支主管職務加給基

準發給。 

2、 未實施用人費率公營事業機構

人員以月支薪俸及專業加給之

合計數發給，十二月份支主管職

務加給有案者（含兼任主管及代

理主管），另加現支主管職務加

給基準發給。 

3、 國防部所屬生產事業機構、評價

職位人員，由國防部自行參酌訂

定。 

(三) 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十

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依前二款所定

基準，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終工作

獎金；二月一日以後各月份到職人

員，如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以及

十二月份到職且當月未離職者，按

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並均以十

二月份所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準。

年度中退休（伍、職）人員（含支

領一次退休金、退職給與、退伍金

人員、支領月退休給與人員及服義

務役、替代役退伍人員）及資遣、

死亡人員，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

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基準計

支，由原服務單位辦理（例如一月

份退休人員，按一月份所支待遇基

準乘以十二分之一發給，餘類推）。 

(四) 現職人員在十二月份或年度中退休

（伍、職）、資遣、死亡人員在職之

明定十二月份在職人員，如有兩種

以上待遇基準，且有中斷任職情形

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係依十二月份

實發數額計算平均日薪，再推算全

月(三十一日)之待遇作為年終工

作獎金計發基準。【計算範例：甲君

自 114年 1月 1日任職 A機關，月

支待遇為新臺幣(以下同)47,780

元，同年 12月 23日辭職，同年月

26 日再任 B 機關，月支待遇為

50,850元，甲君年終工作獎金待遇

基準為 48,438 元，計算方式為

[(47,780x22/31)+(50,850x6/31)

]÷28x31=48,437.85714。上開公式

計算結果四捨五入至元為 48,438

元。】 

三、 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三點規

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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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月份，其薪俸、專業加給

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

加給）基準有所增減者，按當月全

月份實發數額計發年終工作獎金。

但當月如有中斷支薪情形者，按當

月實發數額依實際支薪日數計算平

均日薪，再依當月日數計算全月份

數額計發年終工作獎金。 

(五) 年度內有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

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減

少之情形者，依所任職務實際在職

月數按比例計發。 

(六) 前二款年終工作獎金計算方式，如

有競合情形時，得將薪俸、專業加

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

務加給）分項採計，以最有利於當

事人之計算方式計發。 

(七) 十二月份到職且於當月三十一日以

前離職未再擔任軍公教職務者，依

下列規定辦理： 

1、 年度中未曾在職者，應依十二月

份實際支給之薪酬數額乘以一

點五個月乘以十二分之一計算

發給。 

2、 年度中曾在職者，依第六點第一

項第一款年資採計之規定計算

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八) 十二月一日以前應徵服兵役人員，

依其當年實際服役月數比例計支。 

四、發給日期： 

一百十五年二月六日一次發給。但軍

職人員部分，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要

另訂發給日期。 

一、明定發給日期。 

二、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訂

定。 

五、發給單位如下： 

(一) 十二月份在職並繼續任職者，由十

二月三十一日所在服務機關學校發

給。 

(二) 十二月二日至同月三十一日期間離

職未再擔任軍公教職務者，由原服

務機關學校發給。 

一、明定發給單位。 

二、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五點規定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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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二月一日以前應徵服兵役者，由

現服役單位發給。 

(四) 年度中原服務機關經裁撤或整併

者，現職人員由新職服務機關發給；

裁撤或整併前退休（伍、職）、資遣、

死亡人員由承接其退休撫卹業務之

機關發給。 

六、年資採計如下： 

(一) 軍公教人員十二月份仍在職者，不

論其當年在職年資是否銜接，依下

列規定，由發給單位依其實際在職

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例發給。但

應徵服兵役人員，如其年度中曾任

公教人員或為本款第三目所列人員

並已離職者，其服役前在職年資及

服役年資，分別由其最後服務機關

學校及服役單位各依其服務最後一

個月所支待遇基準，按其實際在職

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

下發給： 

1、 各級機關學校調（轉）任人員及

離職再任人員，其在職年資准予

併計。 

2、 軍職退除役輔導轉任公職人員，

其在職年資准予併計。 

3、 新進現職人員，原為聘用人員、

約僱人員、職務代理人、約用人

員或技警工友之在職年資准予

併計。 

(二) 留職停薪人員（包括留職停薪應徵

服兵役、替代役人員）按實際在職

月數比例，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

待遇基準計發。又留職停薪在國內

受訓人員，如受訓機關可依規定發

給年終工作獎金時，其在原機關服

務年資得予併計；結訓後在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返回原機關服務者，

受訓期間之年資亦得併計。帶職帶

薪出國進修人員得按現職人員發給

年終工作獎金。 

一、第一項第一款明定軍公教人員在職

年資計算及併計之規定。 

二、第一項第二款明定留職停薪人員之

年終工作獎金得按實際在職月數計

發及帶職帶薪出國進修人員得按現

職人員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之規定。 

三、第一項第一款但書人員及第二款留

職停薪應徵服兵役人員、替代役人

員，其退伍當月年資如已由國防部

或內政部採隨退隨發方式結算，則

不得再由服務機關併計發給年終工

作獎金；至入伍當月破月之年資部

分，則得擇優由國防部、內政部或服

務機關於不重領、不兼領之原則發

給。又為維護是類人員權益，由國防

部及內政部協助向十二月份在役役

男宣導，渠等如有第一項第一款但

書情事，應自行檢具十二月份在役

證明及當年度其他併計年資證明文

件，向服役前最後服務機關學校申

請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各機關學校

如有尚未服役同仁離職，亦請協助

告知相關權益。 

四、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明定因案停

職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如何計發之

規定。 

五、第一項第五款明定十二月份仍停職

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如何計發之規

定。 

六、第一項第六款明定請延長病假且全

年無工作事實者之年終工作獎金如

何計發之規定，另為營造家庭友善

職場並鼓勵公務人員生養，爰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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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案停職人員未受徒刑之執行或免

除職務、撤職、休職之懲戒處分，

而許其復職者，及受停職處分之公

務人員，經依法提起救濟獲撤銷原

行政處分而復職者，其年終工作獎

金之薪俸部分，全額發給；專業加

給及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

務加給）部分，均按實際在職月數

比例發給。 

(四) 因案停職於刑事判決確定前先予復

職人員，其年終工作獎金（含薪俸、

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

管職務加給）得於先予復職後按其

當年度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發。但

停職期間之年終工作獎金薪俸部

分，仍須俟其刑事判決確定後，未

受徒刑之執行或免除職務、撤職、

休職之懲戒處分，於補發停職期間

內之薪俸後，再按停職月數比例，

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五) 十二月份仍停職人員，其停職前任

職期間之年終工作獎金（含薪俸、

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

管職務加給）尚未發給部分，仍須

俟其刑事判決確定後，再參照第三

款規定辦理。 

(六) 請延長病假且全年無工作事實者，

扣除延長病假日數後按實際在職月

數比例發給。但因安胎請延長病假

之日數，不予扣除。 

本注意事項所稱實際在職月數，

其各月有未滿全月之畸零日數者，予

以合併計算，並以三十日折算一個

月，所餘未滿三十日之畸零日數，以

一個月計算。 

書規定，如因安胎事由請延長病假

之日數，仍得採計。【計算範例：甲

君請畢事假、病假、休假後自 4 月

13 日起請延長病假至 12 月 31 日，

其中因安胎請延長病假日數為 30

日。甲君因全年無工作事實，其年終

工作獎金應扣除延長病假(不含安

胎事由之日數)後按實際在職月數

比例發給 5/12】。 

七、第二項明定各月有未滿全月之畸零

日數併計之規定。 

八、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六點規定訂

定。 

 

七、發給對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

發或減發年終工作獎金；同時有二款

以上之情形者，僅依款次在前之規定

辦理： 

(一) 年終考績（核、成）或另予考績（核、

一、第一項明定年終工作獎金不發或減

發事由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年終工作獎金應暫予停

發事由之規定。 

三、第三項規範不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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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年終工

作獎金。 

(二) 年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判決

確定者，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

銷後累積達一大過者，不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 

(三) 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

累積達記過二次，或累積曠職達四

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 

(四) 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

累積達記過一次，或累積曠職達三

日者，發給三分之二數額。 

(五) 年度中受申誡之懲戒處分判決確定

者，發給四分之三數額。 

十二月一日在職人員，如同月二

日至三十一日經依法停職且應俟停

職原因消滅後始得補辦年終考績

(核、成)者，年終工作獎金應暫予停

發，並於停職原因消滅補辦年終考績

(核、成)後，配合考績(核、成)等次

再行辦理。 

各機關學校教師、依地方制度法

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規定以機要

人員方式進用之縣轄市副市長、區長

及依法官法第七十一條第七項及第

八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準用公務人員

相關規定之法官、檢察官，如有違失

之事實，得由各機關學校依其適用之

獎懲規定，參酌前二項規定不發、減

發或暫予停發年終工作獎金。但各中

央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訂有補充

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 

之各類人員，得由各機關學校依其

適用之獎懲規定，參酌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不發、減發或暫予停發年

終工作獎金。考量法官及檢察官於

法官法施行後已不適用公務人員考

績法之規定，改依「法官職務評定辦

法」及「檢察官職務評定辦法」規定

辦理，且基於司法院及法務部業參

酌各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

發給注意事項分別訂定各該年度法

官及檢察官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

事項在案，爰以但書規定各中央主

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訂有補充規定

者，從其規定辦理。 

四、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七點規定及

審酌相關實務需求訂定。 

八、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之事

業機構現職人員，不發給年終工作獎

金。 

一、明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

機構現職人員，不發給年終工作獎

金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八點規定訂

定。 

九、年度中轉任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

一薪給之事業機構或由該等事業機

一、明定當年度中轉任已核定實施用人

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機構或由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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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轉任適用本注意事項之機關者，其

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注意事項發給對象，於年度中辭

職轉任或商調至已核定實施用人費

率單一薪給之事業機構服務，至十

二月一日仍在職，其年資未間斷者，

得由原服務機關按其辭職轉任或商

調時所支待遇基準及當年實際在職

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

下發給。 

(二) 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事業

機構人員，於年度中商調至適用本

注意事項之機關服務，至十二月一

日仍在職者，按實際調任月數比例，

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事業機構轉任適用本注意事項之機

關者，其年終工作獎金發給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九點規定訂

定。 

十、各機關派駐境外支領外幣待遇人員

之年終工作獎金支給基準，由行政院

另定之。 

一、明定行政院另定派駐境外支領外幣

待遇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支給基準

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點規定訂

定。 

十一、 年度中具派駐境外機構服務年資

人員，由駐外期間支薪機關及國內

服務機關，分別按駐外及國內實際

在職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

原則下發給。 

一、茲以年度中派駐境外機構服務人

員，其於派駐前、後曾具本注意事項

適用(比照)對象年資，無論其年資

是否銜接，均得合併計算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惟考量派駐境外支領外

幣待遇人員所支待遇幣別及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數額與國內人員尚有不

同，故其年終獎金之發給，應由駐外

期間支薪機關及國內服務機關，分

別按境外及國內實際在職月數比

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爰予明定。 

二、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一點

規定訂定。 

十二、 下列人員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

發年終工作獎金： 

(一) 各機關考試錄取分發（配）訓練

或學習人員。 

一、第一項明定比照核發年終工作獎金

之人員。其中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屬

第四款之職務代理人；本注意事項

所稱「約用人員」，係指「行政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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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聘用人員。 

(三) 約僱人員。 

(四) 職務代理人。 

(五) 約用人員。但工程管理費、接受

委託或補助之研究計畫經費或

各級醫療機構醫療作業基金進

用之人員，依第四項規定辦理。 

(六) 應徵服替代役或接受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結訓之役男。 

前項第一款人員，屬依規定或

比照支領學生津貼者，不得發給。 

年度中因年滿六十五歲經機

關不予續聘僱之聘用人員、約僱人

員，比照本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三款

規定，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 

第一項第五款但書之人員，除

機關另有規定或以契約約定，從其

規定或約定外，得由機關視經費狀

況衡酌發給；其發給金額均不得逾

於一點五個月之發給基準。約用人

員於年度中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且

依勞動基準法辦理退休者，亦同。 

 

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

用要點」第二點第一款定義之約用

人員，惟以工程管理費、接受委託或

補助之研究計畫經費或各級醫療機

構醫療作業基金進用之約用人員，

其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向由各機

關另訂規定、契約約定或視經費及

業務狀況衡酌發給，為符各機關實

務需要並賦予彈性，爰以但書規定

渠等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

依第四項規定辦理。另各機關與約

用人員簽訂契約時，應敘明其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事宜，並注意約定內

容應符合本點規範。 

二、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相關解釋，

考試錄取分發（配）訓練或學習人

員，如係依規定或比照支領學生津

貼者，不合發給年終工作獎金或併

計年資發給年終工作獎金。為期適

用明確，爰將上開不得發給年終工

作獎金情形，明定於第二項規定。 

三、年度中年滿六十五歲之約聘僱人員

及約用人員，均係各依其適用規定

不予續聘(僱)或退休，與屆齡之軍

公教人員依其適用退休規定辦理退

休(伍、職)情形相當，爰於第三項明

定年度中屆滿六十五歲且經機關不

予續聘(僱)之約聘僱人員，得依實

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發年終工作獎金

之規範。另審酌約用人員待遇標準

向由進用機關依其業務或經費狀況

等因素自行訂定，爰於第四項明定

第一項第五款但書之約用人員，以

及於年度中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且依

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辦理退休之約用人員，得由

機關視經費狀況衡酌發給年終工作

獎金之規範。 

四、本點第一項各款人員如年度中死

亡，為表示政府對該等人員遺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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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慰，得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年終工作獎金。 

五、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二點規定

訂定。 

十三、 按日計酬約用人員之年終工作獎

金依下列規定發給： 

(一) 年度中在職日數合併計算達三

十日者，依其十二月份所支薪酬

數額乘以一點五個月乘以實際

在職月數比例計算發給；在職月

數比例依當年度實際在職日數

合併計算後，以三十日折算一個

月，未滿三十日之畸零日數，以

一個月計算，至十二月份所支薪

酬數額均以日薪乘以三十一計

算（例如日薪 982元，1月至 12

月間計在職 189日；其當年應發

給之年終工作獎金為 26,637

元。計算方式如下：日薪×31×1.5

個月×7/12）。 

(二) 年度中在職日數合併計算未達

三十日者，依全年實際支給之薪

酬數額乘以一點五個月乘以十

二分之一計算發給（例如日薪

982元，1月至 12月間計在職 27

日；其當年應發給之年終工作獎

金為 3,314元。計算方式如下：

日薪×27×1.5 個月×1/12）。 

一、明定按日計酬約用人員之年終工

作獎金計算方式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三點

規定訂定。 

十四、 應徵常備兵役並完成軍事訓練之

役男，其年終工作獎金核發基準，

依月支薪額乘以實際訓練月數計

算發給。 

一、明定應徵接受常備兵役並完成軍事

訓練之役男年終工作獎金計算方式

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四點規定

訂定。 

十五、 中央各機關所需經費，由各機關相

關預算支應，各機關應依照經費支

領規定程序及預算執行要點有關

規定辦理。公營事業機構與地方機

關按其預算核列方式自行依照有

關規定辦理。 

一、明定中央、地方機關及公營事業機

構經費來源及支用應遵循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五點規定

訂定。 


